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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立電視、台視合製播映策略聯盟之賽局 

分析初探 

 

陳怡伶 

 

 

<摘要> 

 

隨著近年來台灣電視圈自製偶像劇的發展，除了掀起一股偶像劇熱潮之

外，也使得偶像劇成為電視台之間爭奪收視的要項。而其中推動自製偶像劇不遺

餘力，且時常贏得週日偶像劇時段最高收視的三立電視台，更從 2008 年開始，

試著使用同樣的操作模式，與台視頻道的合資播映，拓展週五晚間”優質戲劇”

的收視。至目前為止，三立電視與台視已一同推出「波麗士大人」、「比賽開始」、

「那一年的幸福時光」，以及正在播映的「第二回合我愛你」等四部優質戲劇。

然而，隨著前幾部戲劇收視率未如預期，使得台視對於該時段是否與三立續約，

態度有所保留。雖然日前已確定續約，然其中仍有值得分析之面向。 

研究上將分擔製作成本、播映版權費用、收視率搭配廣告收入、以及周邊

產品收入共同納入依序賽局的報酬，雖然其中並未出現均衡解，然而對照實際狀

況進行分析後發現，若將此賽局視為一部分之嵌入賽局，納入其他如周邊產品效

益發酵、海外版權銷售、以及頻道品牌與後續製作核心能力時，則此策略聯盟實

對三立電視較為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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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隨著近年來台灣電視圈自製偶像劇的發展，除了掀起一股偶像劇熱潮之外，

也使得偶像劇成為電視台之間爭奪收視的要項（趙庭輝，2005）。面對著收視率

的壓力，除了為求精緻而不斷增加的製作成本之外，另一個有趣的現象便是無線

台與有線台的合作。以往常常是爭奪收視的電視台間，因應製作成本提高，產生

共同出資製作一部偶像劇的新潮流。最常見的便是台視與三立，中視、華視與八

大等的合作，共同推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偶像劇。透過資金合作的改變，不僅減少

了各自出資製作的成本壓力，在此同時，更增加了偶像劇播出的頻道。無形之中，

也提供了另一種節目行銷的方法。 

而其中推動自製偶像劇不遺餘力，且於週日偶像劇時段表現出色的三立電視

台，更從去年開始，試著使用相同的操作模式，拓展週五晚間“優質戲劇”的收視。

至目前為止，三立電視與台視已一同推出「波麗士大人」、「比賽開始」剛結束播

映的「那一年的幸福時光」以及「第二回合我愛你」等四部優質戲劇。然而，就

同時段其他頻道播出內容觀之，身處綜藝節目環伺之環境，隨著前兩部戲劇收視

率未如預期，也使得台視對於該時段是否與三立續約，態度有所保留（自由時報

電子報，2009）。雖然日前「那一年的幸福時光」收視呈現穩定成長，促使雙方

確定續約，繼續共同播出之策略聯盟，然而，就雙方可能考量之相關因素中，除

收視率外，其中應仍有值得進一步分析之面向。 

過去研究中，並未多加著墨於其他層面之決策影響，因此，在此試圖跳脫單

從收視率高低決定合作與否的思考，轉而以更加完整的面向搭配簡易賽局理論的

建構，重新檢視三立電視與台視間策略聯盟之競合關係，並為雙方找出最有利之

操作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三立優質戲劇 

戲劇頻道百家爭鳴的今日，眾多電視台紛紛為頻道所推出的戲劇節目冠上

「優質」一詞，成為優質戲劇的一員，不論是八點檔連續劇，或是偶像劇，都以

此強調其製作精緻、內容細膩之特色。其中，三立電視近年來更積極拓展所屬家

族頻道裡「優質戲劇」之口碑與品牌。不同於其他各台以「優質戲劇」包裝傳統

八點檔連續劇，對三立電視而言，所謂的「優質戲劇」即指每週六於台視首播、

隔週於三立都會台進行二播之偶像劇。根據三立電視偶像劇總監陳玉珊（2009）

之解說，三立「優質戲劇」可歸納出以下幾項特色： 

（一） 偶像劇本質：在此所謂的偶像劇本質，並非以往大眾所認定以年輕

人的友情、愛情為主線，由年輕偶像所演出的一種融合青春時尚的電

視劇。相反地，隨著偶像劇的發展，由偶像主演的劇型似乎已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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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概括台灣偶像劇的全部意涵。如同蔡岳勳（轉引自薛佩玉，2007）

所言，偶像劇在製造一種貼近真實的虛幻，是年輕演員貼近生活的表

演模式。換言之，偶像劇乃是在現實生活與電視螢幕之間，打通現實

與非現實綜觀人生的橋樑之一。同時，導演王明台（轉引自薛佩玉，

2007）亦指出，並不是所有由「年輕演員」演出，就可稱之為偶像劇。

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的人亦會有不同的偶像，因此，在目前偶

像劇型貌裡，沒有所謂的偶像劇演員，沒有人是專屬於偶像劇的，誰

都可以來演偶像劇。而三立的優質戲劇則是承接了新一代偶像劇的本

質，以更為貼近真實生活的故事發展，打破傳統偶像劇虛幻不真實的

故事形象，並且網羅各年齡層之演員或素人共同演出，產生有別於以

往之偶像劇。 

 

（二） 原創戲劇：不同於其他頻道播映向海外購買版權之日劇及韓劇、或

對少女漫畫進行改編的低成本偶像劇，三立頻道所推出之偶像劇及各

類戲劇，每一部皆是出自原創劇本，而本研究所討論之優質戲劇劇本

亦是出自三立電視培育的編劇之手。三立執行副總蘇麗媚認為唯有原

創，才能讓台灣的創意人才有舞台（2007）。因為堅持原創，不僅使

得三立電視推出之大部分戲劇屢屢締造驚人的高收視率，同時也為三

立電視本身建立戲劇製作之品牌。 

 

（三） 多元故事主軸：三立電視推出的「優質戲劇」與「偶像劇」間最大

不同之處即為其故事主軸以及背後所探討之課題。以偶像劇而言，故

事主軸大多圍繞著愛情發展，而其中相關的議題也不脫男女關係之討

論。然而，優質戲劇播映至今，分別探究著不同的故事、關懷著不同

的對象，並非僅止於愛情關係的發展。「波麗士大人」以警察為故事

主題，探討兩位好友因為對人生和情感的態度不同，一步步走向決裂

邊緣，更在忠誠與背叛的矛盾間不斷掙扎。「比賽開始」以棒球為主

軸，50 年代後期至 60 年代初的台灣為背景，述說一個逃兵教練帶領

鄉下棒球隊贏得冠軍的故事，重燃早期紅葉少棒的憧憬。而「那一年

的幸福時光」則是以「家」為主軸，描述一對離鄉奮鬥兄妹在城市的

環境與人心的衝擊下如何重整自己的人生，找到生命的出口。劇裡離

鄉背井奮鬥的遊子心情、傳統社會中父母對孩子的期待及城市中遇見

的友情與愛情等情感，令人重新關懷生命中最溫暖的港灣，家。 

 

 以上三項特色形構了三立「優質戲劇」的樣貌，同時，也和週日時段之偶像

劇有所區隔，呈現出與以往不同之節目形貌。 

 

二、偶像劇相關之產製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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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之偶像劇產製而言，黃暖雲（2006）曾試著融合資源基礎理論，藉由

相關媒體產業資源研究，從資源的分類架構中，歸納推論出台灣偶像劇產業之各

種資源，分列如下： 

（一）實體資產：基礎建設、攝影棚與製作設備、市場規模等。 

（二）無形資產：公司口碑、品牌形象、媒體內容（劇本、題材）、人力資

源（偶像明星、導演、幕後工作人員）等。 

（三）個人能力：員工的專業能力、經營管理能力、人際網絡等。 

（四）組織能力：行銷推廣能力、內容創新能力、宣傳能力等。 

（五）財務資源：資金、廣告收益、置入式行銷、集資（策略聯盟）。 

 

 研究中，更進一步分析電視頻道業者與傳播製作公司所擁有之資源類型。文

獻中顯示，電視頻道業者具備豐厚之實體資產、個人能力、組織能力、以及財務

資源。但是，卻往往不願投資於人員之培訓，使得在無形資產上，相形弱勢許多。

而傳播製作公司則是由於進入門檻較電視頻道為低，故在實體資產以及財務資源

方面略顯不足。因此，使得傳播製作公司與電視頻道業者間出現資源差異。隨著

節目製作上分工趨於專業化，更形成了現今由電視頻道提供硬體製作設備，傳播

製作公司負責企畫、行政、合執行等軟體部分之普遍分工（吳萬萊，1997）。 

 

 然而，三立電視卻反向操作，積極彌補以往電視頻道不足之產業無形資產。

自 2003 年開始成立「創作中心」，培養、訓練新的創作人才生產偶像劇，更於去

年（2009）轉型發展為「數位敘事工場」，除先前匯集之多位優秀的新生代編劇，

緊接著在這幾年不斷透過各類徵選活動，發掘台灣具潛力的影視人才，例如「我

在 159 號，讓世界看見你」徵選幕後編導、「新海誠」找動畫尖兵等，未來亦規

劃積極尋找動畫及說故事和演故事的創作人才。 

 

三、戲劇製作策略聯盟 

許多學者的研究都指出，資源與策略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係，而資源不 

僅是競爭優勢的來源，也是企業在制定策略時的重要基礎（黃暖雲，2006）。而

過去不少研究中亦指出，策略聯盟之方式能夠有效彌補本身資源之不足，，例如：

林美惠（2002）指出策略聯盟是迅速取得資源的方式，並可促進網路電子書企業

的發展；顏雅玲（2004）則是在比較韓劇與我國電視劇在產銷條件上後，認為可

從以下之市場行為方面提高我國電視劇的經濟價值：以跨國交流的形式與韓國電

視台進行合作，除了能夠整合雙方的資源，以擴大生產規模並增加競爭能力，同

時也可藉著不同地區演藝明星的共同參與，串聯起各地發行通道並擴大產品市場

規模，締造規模經濟；再者，也可藉助與韓國合作拍攝，利用集資的方式先賣出

海外版權以提高投入成本，並擴展國內過於狹小的市場。 

 

 根據 Lorange & Roots（轉引自黃暖雲，2006）的說法，透過策略聯盟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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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下四種效果： 

 （一）藉由長期契約建立與供應商間的策略夥伴關係，獲取較大的議價權力 

與競爭優勢； 

（二）在滿足顧客需求的定位下，透過聯盟提供較為完整的產品組合， 

以獲取較大的銷售力； 

（三）結合互補技術或進行新技術研發，來獲得超越對手 

或拉大與競爭者差距的蛙跳效果（leap frog）； 

（五） 透過策略聯盟獲取市場規模，同時對後進者設立進入障礙或者減少

產業中的其他競爭者。 

 

隨著偶像劇的發展，不僅製作公司與頻道業者運用策略聯盟的方式，頻道業

者間也開始出現策略聯盟之方式，透過電視台所供應的平台播映和出資，互相彌

補電視台與製作公司或電視台之間在生產偶像劇時資源的不足，不但能夠降低單

方製作成本，分散資金風險，於此同時，增加播出時段與頻道，以觸及更多閱聽

人。 

四、賽局理論（game theory） 

賽局理論為一套奠基於科學邏輯，研究人類互動行為的方法（陳建良，

2008）。透過賽局理論，能夠形式化許多問題，藉由將影響因素轉換為賽局遊戲

中的報酬，一窺理性參賽者可能採取的策略。其中，所謂的理性，係指參賽者參

賽者會極大化其利潤、或極小化其懲罰；而可能採取的策略即為所謂的最適反

應：在給予其他參賽者選定或預期將選的策略下，選擇極大化報酬的策略（陳建

良，2008）。而依據參賽者之關係、資訊結構與出招順序可以分為不同種類的賽

局理論，並有有不同的賽局均衡。大致上以同時賽局或依序賽局、 零和賽局與

非零和賽局、 單次賽局或多次賽局等為主。 

 

本研究所使用之賽局運作模式則是部分參賽者先出招，然後由其他參賽者出

招的依序賽局。由於其中包含一系列之行動，因此常以擴展式（亦即樹狀圖）

（extensive form）來進行表述。 

 

 

參、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將試圖從合資播映偶像劇的頻道業者間資源與策略聯盟上作連

結，由次級資料中分析影響三立電視與台視合作之各個要素，包含成本分配、首

播權與收視率、周邊產品產值分配等，將之轉換為依序賽局中的報酬並進行互動

模擬，用以了解此合製播出之模式是否即為雙贏選擇，抑或能夠提供更為有利之

策略。期許能以賽局理論作為討論基礎，透過賽局理論觀念初探以下相關研究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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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三立電視與台視而言，其最適策略分別為何？是否為雙贏策略？ 

二、對照已完成之續約動作，是否符合賽局模擬之結果？ 

 

肆、依序賽局建構 

一、台視與三立電視合製播映要素分析 

在各個影響台視與三立電視合製播映的要素中，首當其衝的考慮要點便是成

本投入之分配。近年來由於三立戲劇追求精緻呈現，所需之成本也不斷提高。如

同陳玉珊指出當無線電視台選擇投入合製成本，隨即擁有此戲劇之無線產權，形

同以較低之成本，獲得一部有版權之戲劇（轉引自黃暖雲，2006）。換言之，一

旦台視加入了製作成本，便有權對在其頻道播出之戲劇進行修剪。然而，若無線

電視台選擇不投入製作成本，則只能以其他價格購買無線頻道播映權。 

其次，在播映時段上亦為另一項影響因素。雖然首播頻道在節目或戲劇播映

之初，時常被用以作為市場測試（market test），觀察閱聽人之喜好與接受度。然

而，隨著節目或戲劇播出次數增加，進入穩定期，擁有首播權者，往往能夠獲得

較高收視率，並以此賺取較高之廣告收入。以台視與三立電視而言，不管兩者選

擇合製與否，在廣告量的部分，仍舊屬於競爭狀態。因此，擁有戲劇之首播權與

否，同樣成為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再者，除了上述之影響因素外，戲劇周邊商品收入也是另一項考量之重點。

以財務資源而言，最常被用以衡量可能之獲利來源非版權、廣告、與周邊商品莫

屬。由於整合行銷與置入性行銷手法的配置，使得近來戲劇之周邊商品如原創小

說、戲劇 DVD、電視原聲帶、甚或是劇中所出現具代表性的用品及擺飾等，每

每都隨著戲劇推出而創下驚人的銷售量。同時，也為電視公司賺進不少獲利。 

二、報酬設定與依序賽局 

接著則是由以上所提之相關因素進行合製播映賽局報酬設定： 

（一）參賽者：台視、三立電視（先出招者） 

（二）報酬設定： 

1. 分擔製作成本：三立電視偶像劇成本約 130 萬/集（袁櫻珊，2003），

每齣大約 20 集左右。因此製作成本約略估計為 2,600 萬/部。 

2. 播映版權：以播映權來說，每集約 10 萬，一部 20 集之戲劇則需花費

200 萬購買其 5 年之播映版權。 

3. 廣告收入：目前優質戲劇首播之平均收視約為 1.5，二播平均收視約為

0.93，優質戲劇廣告定價約 12,000 元-25,000 元/10 秒（陳玉珊，2009），

每集總共播出 90 分鐘。若在收視率 1.5，廣告定價以每 10 秒 25,000 元狀

態下計算，廣告收入約為 4,500 萬；若在收視率 0.93，廣告定價以每 10

秒 12,000 元狀態下計算，則收入約為 2,160 萬。 

4. 周邊產品收入：以原創小說而言，平均銷售量約 2,500-3,000 本，每本

定價 200 元（信息時報，2009）。以 3,000 本計算，收入約為 60 萬元。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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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DVD 每套約 25,00 元，以 2,000 套計算，收入則為 500 萬。因此，主

要周邊商品之總收入為 560 萬。若共同分享周邊產品收入則三立擁有

60%，336 萬；台視擁有 40%，224 萬。 

（三）報酬計算： 

1. 台視出資 1/2 製作成本，擁有首播權，三立分享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2,160 -1300 +336＝1196（萬） 

台視：4,500 -1,300 +224＝3424（萬） 

   2. 台視出資 1/2 製作成本，擁有首播權，三立保留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2160 -1300 +560＝1420（萬） 

     台視：4500- 1300＝3200（萬） 

   3. 台視出資 1/2 製作成本，僅能二播，三立分享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4500-1300+560＝3536（萬） 

     台視：2160-1300+224＝1084（萬） 

   4. 台視出資 1/2 製作成本，僅能二播，三立保留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4500-1300+560＝3760（萬） 

     台視：2160-1300＝860（萬） 

   5. 台視購買無線播映版權，擁有首播權，三立分享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2160-2600+200+336＝96（萬） 

     台視：4500-200+224＝4524（萬） 

   6. 台視購買無線播映版權，擁有首播權，三立保留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2160-2600+200+560＝320（萬） 

     台視：4500-200＝4300（萬） 

   7. 台視購買無線播映版權，僅能二播，三立分享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4500-2600+200+336＝2436（萬） 

     台視：2160-200+224＝2184（萬） 

   8. 台視購買無線播映版權，僅能二播，三立保留周邊商品收入。 

     三立：4500-2600+200+560＝2660（萬） 

     台視：2160-200＝1960（萬） 

   9. 三立獨資製作則報酬分別為（三立，台視）＝（2460 萬，0） 

 以下則為此賽局之擴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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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擴展式可發現，不論是對於台視或三立電視，取得首播權絕對是其優

勢策略，因此，若按照此賽局報酬觀之，三立電視與台視間並不可能出現所謂策

略聯盟之合作情形，甚至最後可能由三立電視自行製作。然而，就實際行動而言，

雙方之合製播映卻已是既定事實。因此，其中應仍有值得討論之處。 

 

伍、分析討論 

 就實際情形來說，三立電視與台視不僅合製播映優質戲劇，同時三立更將首

播權讓與台視，並保留周邊商品之相關收入。對於賽局分析之結果與實際狀況間

的落差，評估後可能有以下幾項因素： 

 首先，以最基本電視節目的需求為出發，不論任何節目，最重要之處在於能

夠觸達最多數之閱聽眾。而有線頻道與無線頻道本身在閱聽眾的觸達率上，便有

著一定程度的差別。誠如陳玉珊（轉引自黃暖雲，2006）所指出，無線電視台的

受眾比較廣，在無線台播出，算是能夠提高戲劇的能見度，跟加強戲劇的宣傳力

量，因此對三立來講，是擁有一個受眾比較多的平台作播出。一旦看到戲劇、被

觸及的受眾對這齣戲劇產生興趣，除了繼續收看、增加收視率之外，觀看與融入

劇情的興趣更有可能促使其進一步購買各項周邊商品作為紀念留存。所以不論是

否擁有首播權，以三立電視的角度出發，只要能夠將戲劇推展給越多數的閱聽

人，其公司之利益收入也越大。因此，才會出現實際狀況中將首播權給與台視頻

道，三立作為二播，但保留周邊商品相關收入之策略，同時亦能夠解釋為何三立

並不會選擇自行獨資製作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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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由於目前只探討台視與三立電視間的策略聯盟，並未將三立電視能夠

販售的海外版權部分納入考量。倘若就版權部分討論，三立電視與台視間的合製

播映不過只是眾多版權裡，無線電視版權的部分而已。由於偶像劇製作成本高

昂，即使國內無線、有線、DVD 版權全部賣出，有時也不見得能夠回收成本。

背後真正讓三立電視獲取最多利益的在於海外版權的銷售。三立電視以內容提供

者（content provider）的角色，致力於將集團內的版權資源整合，建立授權制度

以及多元之授權業務，成功地將其戲劇版權銷售多國。以「波麗士大人」為例，

2007 年在「台北電視節」中雖然僅播出部分花絮，卻引起不少海外片商的興趣，

創下在台灣尚未播映，卻已售出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以及菲律賓等

五國海外版權（網易娛樂，2008）。報導同時亦指出，光是五國的海外版權收入，

至少已先讓三立電視台回收近上千萬的資金。換言之，在更大範圍的考量下，對

三立電視而言，與台視的合製播映，主要目的僅在於增加一個國內播出的平台，

增加觸達率，以及找到共同分擔製作風險的合作伙伴，至於此策略聯盟下乍看損

失的利潤，則能夠從海外版權中一併收回。即便台視選擇不與之合作，除了自行

獨資製作優質戲劇之外，三立電視仍舊可以選擇與其他兩家無線電視台與合作。

若以此觀點出發，三立電視台由於著眼在後續更大的利益之上，所以願意給予台

視頻道優質戲劇之首播權。 

 再者，回歸三立電視台開始發展原創偶像劇以及優質戲劇之初衷，其目的在

於讓創意人才有發揮之舞台。藉由不同電視頻道快速傳播給閱聽受眾，增加能見

度與曝光量，讓閱聽眾留下深刻印象。於此同時，除了在為三立電視培養其核心

能耐（core competency）外，其實更為三立電視所推出的優質戲劇打造其品牌形

象。透過長期的經營與規劃，能夠有效形塑三立電視優質戲劇之品牌。如同現今

以建立起之週日時段偶像劇一般，雖然首播頻道為無線的台視，然而幾乎大部分

閱聽眾都了解所收看之偶像劇其實來自於三立電視。因此，就週五時段的優質戲

劇而言，目前三立電視正計畫逐步培養起此時段之品牌，同時與週日時段的偶像

劇既有所區隔，卻又擁有類似的品牌與品質。隨著品牌辨識度的建立，不僅能夠

有效強化優質戲劇之核心製作能耐，更可以在銷售海外版權、籌措資金時，有一

定程度的正向助益。因此，若以此方向考量其選擇之策略聯盟，在能夠傳達給較

多受眾之平台進行首播，增加曝光量，藉以加深觀眾對戲劇印象，對三立電視而

言，不僅增加宣傳平台，更經由台視頻道培養本身的核心能耐，打造優質戲劇品

牌。未來不管是進行新戲劇的製作宣傳、或是海外版權之銷售皆能成為其優勢資

源。 

 

陸、結論與研究限制 

一、結論 

 總結以上之賽局結果與相關討論，發現雖然於此賽局中，並未出現均衡解，

然而對照實際狀況後發現，台視選擇出資一半，而三立則是將首播權給予台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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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僅保留周邊產品之收入。乍看之下，難免認為這樣的策略聯盟其中最大之獲

利者為台視頻道，然而，倘若將此賽局視為一部分之嵌入賽局，當納入其他如周

邊產品效益發酵、海外版權銷售、以及頻道品牌與後續製作核心能力時，則會發

現其實此一策略聯盟對三立頻道較為有利。反觀目前看似獲得之利益多於弊病的

台視頻道，雖然擁有這些戲劇之首播權，隨著收視率而來的廣告收入使其營運轉

虧為盈。但是倘若不斷依賴著購買或投資三立出品之節目，無法重拾屬於頻道本

身之核心能耐，創造自己的頻道品牌，終將也只會形同三立電視旗下另一個無線

宣傳頻道而已。 

 二、研究限制 

 由於本研究為一初探性討論，因此在研究限制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大致

以下列幾點分述：第一，研究中大部分仍著眼於財務資源之探討，使用最基礎之

經濟概念計算兩者互動時的報酬。但是其中尚有些屬於無形資產，如核心能耐部

分，並未將之轉化為實際數字進行計算。再者，依序賽局中輸入的數據，部分為

跨戲劇類型之平均數值，較無法完全反映出實際報酬值之變動。最後，由於研究

裡只關注台視與三立電視兩頻道間的策略選擇，未考量其他無線電視頻道以及三

立電視本身戲劇之其他版權銷售，是為限制之三。建議未來若能對此進行後續研

究，可透過實際訪談結果，將抽象之影響因素具體化報酬，並盡量採用同類戲劇

之平均值，以此納入更大的賽局之中，定能更加完整檢視其間合製播映之互動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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